
高温补贴“烤”验用人单位
人社局表示如高温作业没有补贴可拨打8082110投诉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樱子

格头条链接

20日，记者在西城
西二路与北二路路口看
到，一处倾斜的红绿灯
依然在正常地运作。据
了解，红绿灯变斜很长
时间了，“虽然还能用，
但已经存在隐患，路人
走到这里都会为这红绿
灯担心。”附近居民介绍
道。 本报记者 段学
虎 摄影报道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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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水压低，水流特别慢

居民做饭只能用太阳能水
本报6月21日热线消息(记

者 王超) 20日，本报接到市
民打来的热线电话称，在其居
住的胜宏尚郡小区，白天家中
自来水水压特别低，严重影响
日常的生活。东营市自来水公
司工作人员表示 ,全市的水压
普遍偏低，目前具体解决措施
正在研究中。

20日上午，记者来到胜宏
尚郡小区，在刘女士家里看到,

水龙头的出水量不是很大。她
说：“水压低的情况有一周了 ,

一到中午饭点，水流更小。”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一位5

楼住户，记者看到 ,厨房里的水
龙头打开后，基本呈无水状态，
房主告诉记者 ,白天基本都是
这种情况,“白天没水,生活很受

影响 ,有时候都得前一天晚上
备点水，中午做饭都得用太阳
能里的水。”。

“经常看到小区绿化带
内的水龙头一直开着 ,最近又
一 直 没 下 雨 , 绿 化 用 水 肯 定
多 ,绿化用水一多 ,我们的生
活用水水压就低下去了。”胜
宏尚郡一位小区居民说。而
很多小区居民也表示 ,希望供
水部门应先保证居民正常生
活用水。

就此问题，记者咨询了东
营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表
示 , 随 着 夏 季 用 水 高 峰 的 到
来，市区部分供水管网无法承
担输配水任务，造成近期水压
普遍偏低。现在公司已经接到
了一些市民的反馈信息 ,正在

研究解决办法 ,并积极跟园林
绿化部门进行协调，争取避开

生活用水高峰，尽早解决居民
生活用水水压偏低的问题。

在记者走访了解的过程中，发现很多
市民并不了解高温补贴，就是因为市民们
的不了解，所以合法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哪些人可以享受到高温补贴，最高气温多
少度算是高温天气，高温补贴包括哪些，
高温天气如何安排工作生产等问题，下面
帮您做一下链接。

2011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出台《山东省
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省政府令第239

号)文件明确规定了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对
高温作业的劳动者予以保护的具体办法
措施。

文件第二条规定 本省行政区域内
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
等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在高温天气期
间安排劳动者工作适用本办法。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高
温天气期间安排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
动者户外露天作业，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高温天气是指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发
布的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的天气。

第七条 用人单位在下列高温天气
期间，应当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减轻劳动
强度，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一)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当日
应当停止工作；

(二)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至40℃
以下，全天户外露天作业时间不得超过5

小时，11时至16时应当暂停户外露天作业；
(三)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至37℃

以下，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
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户
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加点。

用人单位采取空调降温等措施，使工
作场所温度低于33℃的，以及因行业特点
不能停工或者因生产、人身财产安全和公
众利益需要紧急处理的，不适用前款规
定。

第八条 用人单位不得强迫劳动者
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

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用
人单位不得扣除或者降低劳动者工资。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发
放夏季防暑降温费，所需费用在成本费用
中列支。

防暑降温费标准由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
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第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
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或者户外露天作业
的劳动者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清
凉饮料和含盐饮料；提供的清凉饮料等不
能充抵防暑降温费。

第二十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
反本办法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投
诉；新闻媒体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权予
以曝光。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用人单位
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2000

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
(二)未建立劳动者健康档案的；
(三)未设立中暑紧急救助场所或者配

备中暑救助人员的；
(四)提供的清凉饮料和含盐饮料不符

合卫生标准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用人单位

强迫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的，或者
未按规定标准发放防暑降温费的，由县级
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从人社局劳动关系科获悉，目前
暂无针对高温费标准的最新政策，按照
2006年的夏季防暑降温费标准执行。

企业在岗职工夏季防暑降温费标准
为：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
月120元；非高温作业人员每人每月80元。
全年按6月、7月、8月、9月4个月计发，列入
企业成本费用。支付能力一般的企业亦可
只发放8月、9月两个月的防暑降温费。

红绿灯

歪了

21日中午11时许，建筑工人还在高温天气下施工。

夏至来临，表示炎热的夏天已经开始，近期炙热的温度已
开始“烤”验着东营的防暑降温工作。记者从东营市劳动关系
科获悉，我省从2006年开始就制定了《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夏季
防暑降温费标准的通知》，但是记者采访劳动者发现，在东营
存在一些高温补贴未落实的情况。

办公室文员：

有高温补贴，

还有避暑饮品

“每年的6、7、8三个月一共
会发放360元的高温费，还有两
三包茶叶。”在油田某单位办公
室从事文职岗位的商女士说，
在油田工地上上班的工人高温
费好像还要多一点，不仅有茶
叶发，有时还有风油精这类的
消暑品发放。效益好的单位发
的多一点，效益差的单位发的
少一点，但是在夏季高温期，多
多少少都会有高温费和消暑产
品发放给员工的。

21日，在某集团公司上班
的王先生对记者说：“在一线的
工人，高温天气一般都会有消
暑品发放，像是雪糕这类的。”
在工程部工作的王先生也表
示，办公室人员的高温费一般
较少，大多都是发放给室外高
温作业的一线工人。

室外粉刷工：

高温费是啥？

矿泉水算吗？

“做清洁工7年了，从未发
过高温费，也不知道高温费是
个啥。”负责运河路街道保洁的
一位清洁工满脸疑惑地对记者
说，每天工作 7个半小时，1 0 :
30—14:00休息，但是下午2点钟
左右最热的天气也要在街道上
清理垃圾。

记者就此采访了东营市环
卫处办公室的孟主任，他告诉
记者：“室外工作的清洁工大多
是临时工，目前没有高温补
贴。”

记者采访了一位金水小区
北区正在阴凉处休息的外墙粉
刷工人，他说：“农民工哪有这
么高的待遇。”为了避开高温，
他们都早上6点赶到工地干活，
中午天气热就找个阴凉的地方
休息一下，下午再加班加点地

粉刷外墙。
20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

在南一路的某施工工地，记者
采访了曹先生，他说：“天气热
的话，工地不施工，但是不干活
就没有工钱。老板每天给我们
提供一瓶矿泉水应该算是高温
福利了吧。”曹先生说，一天工
作八九个小时，中午天热都有
休息时间。

市人社局：

高温补贴未落实，

可打电话投诉

针对高温补贴一事，记者

采访了东营市人社局劳动关系
科，一位姓莫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高温补贴政策山东在2006

年便已出台，明确规定了发放
高温补贴的时间、标准。2011年
东营曾开展过针对防暑降温工
作执行情况的专项检查，但2012

年还未收到省人社厅关于检查
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只要是有劳动能力的工
作者都应该发放高温补贴，如
果有在3 5℃以上的高温天气
作业，或者因高温停止作业却
克扣工钱等现象发生，可拨打
东营市劳动监察支队的投诉
电话8082110进行投诉。”工作
人员说。

刘女士家的水龙头水流量很小，中午做饭前需要把水龙头
提前打开接水。 本报记者 任小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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